
 

 

证券代码：605081           证券简称：太和水        公告编号：2022-038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认购广州凯云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广州凯云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云发展”）签订了《股票认购协议》，拟以

自有资金按照每股人民币 3.30 元认购凯云发展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6,060,606 股，认购金额为人民币 19,999,999.80 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凯云发展的股份占其总股本比例为

5.56%。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特别风险提示： 

1. 凯云发展此次定向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尚需经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

效，公司本次认购凯云发展定向发行股票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2.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面临因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

导致收益回报不及预期等风险。 

 

一、 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于 2022 年 9月 27 日与凯云发展签订了《股票认购协议》，拟以自有资

金按照每股人民币 3.30 元认购凯云发展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6,060,606 股，认

购金额为人民币 19,999,999.80 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凯云发展的股份

占其总股本比例为 5.56%。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对

外投资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管理层会议审议通过了拟

投资凯云发展的相关事项。 



 

 

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 公司名称：广州凯云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66986609822 

(三)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四) 成立日期：2009 年 12 月 10 日 

(五)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六)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 60 号 2901-2905 房 

(七) 法定代表人：刘建春 

(八) 主要股东：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九) 经营范围：住房租赁；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专业设计服务；

停车场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建筑物清洁服务；外卖递送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餐饮服务；住宿服务；酒类经营；理发服务 

(十)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6 月 30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81,124,971.52 365,215,625.60 

负债总额 148,754,175.90 149,419,732.89 

净资产 232,370,795.62 215,795,892.71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93,618,548.01 521,351,130.43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6,574,902.91 41,550,445.29 

备注 该数据未经审计 

该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公司与凯云发展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属于关联关系，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 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合同主体 

甲方（股份公司）：广州凯云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人）：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 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认购方式：本次股票发行全部以现金认购。 

支付方式：乙方按照届时公司发布的《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指定的缴款 

日前以银行转账方式向甲方开立的银行专户存入认购款。 

(三)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并取得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无异议函后生 

效。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或签订补充协议加以确定。 

(四) 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除上述的协议生效条件外，本协议未附带其他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五) 相关股票限售安排 

乙方特别承诺，其所认购的本次甲方定向发行的股份自甲方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完成本次自愿限售股份登记之日起【3】年内：1）不得转让，2）

不得处置所持股份，3）不得设置股权质押担保或其他权利限制。  

(六) 发行终止后的退款及补偿安排  

甲方在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本次定向发行 

无异议函后至其完成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票登记手续前，甲方出现《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规定的应当终止股票定向发行情形的，双方

可依法终止本协议的履行，且互不负有违约责任。股票发行终止后，甲方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将乙方缴纳的认购款及占用期间获得银行利息（如有），按原缴

款路径全额返还乙方。 

(七) 风险揭示条款  

甲方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制度规则与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制度规则存在较大差别。中国证监会和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不对挂牌公司的投资价值及投资者的收益

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除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规定的情

形外，不符合股票公开转让准入标准的投资者只能买卖其持有或曾持有的挂牌公

司股票，不得委托买卖其他挂牌公司的股票。在认购甲方股票之前，乙方应认真

阅读《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有关业务规则、细则、指

引和通知，并密切关注相关制度调整。挂牌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因多种原因发生波

动，乙方应充分关注投资风险。除股票投资的共有风险外，乙方还应特别关注甲

方业务收入波动等方面的公司风险、股票的流动性风险等等风险。乙方应从风险

承受能力、风险认知能力、投资目标、心理和生理承受能力等自身实际情况出发，

审慎认购甲方股票，合理配置金融资产。甲方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甲方自行负

责，由此变化导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八) 违约责任条款及纠纷解决机制  

1.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或违反本协议所作承诺或保证的，或所作

承诺或保证存在虚假、重大遗漏的，视为违约，违约方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

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本协议的相关约定，守约方均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

或采取补救措施，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由于非归因

于本协议任何一方责任的不可抗力之因素导致无法履行本协议的，不承担法律责

任。但是，此时应迅速采取必要措施以尽量减少损失。因任何一方过错导致不能

按本协议约定履约时，过错方应足额赔偿守约方的直接现实损失。  

2.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而发生的任何争议，协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加以解 

决。无法解决的，任何一方均可将有关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 

 

四、 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 凯云发展主营业务系物业管理，与公司在景观水体等水环境生态修复

产业链上有良好的协同效应。本次交易一方面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拓展，另一

方面有利于凯云发展作为国资企业实现股权多元化。本次交易促进双方形成合作

共赢的关系。 



 

 

(二) 本次交易公平公正，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经营状况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 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凯云发展此次定向发行已获得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对广州凯云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无异议的函》(股转函〔2022〕3004 号)。凯云发展此

次定向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已经其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经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生效，公司本次认购凯云发展定向发行股票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面临因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导致收

益回报不及预期等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月 29日 


